关于调整食品经营许可、小作坊和小餐饮登记
职责分工的通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山东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》等要求，自2025年9月8日起，由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食品经营许可、小作坊和小餐饮登记业务的材料指导、受理、审查、许可决定及证书送达工作，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经营许可、小作坊和小餐饮登记的现场条件事前指导和现场核查工作。
特此公告。

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5日
咨询电话
	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	0533-7177736

	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0533-7156331（小作坊）
0533-7160036（食品销售）
0533-7160083（餐饮服务）

	齐都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832315

	金岭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480315

	金山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500315

	敬仲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700315

	朱台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788577

	皇城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880315

	凤凰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682315

	辛店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197315

	闻韶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313315

	雪宫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171331

	稷下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311331

	齐陵市场监督管理所
	0533-7088315




